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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7年 6月 21日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致意，谨随函附上大韩民国政府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747（2007）号决议第 8

段提出的报告，说明为执行该决议相关规定而采取的措施（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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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 6月 21日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的附件 
 

 

  大韩民国关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747(2007)号决议所规定各项措施的

报告 
 

 

• 安全理事会第 1747（2007）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8 段呼吁所有会员国向委员

会提出报告，说明为切实执行所述决议而采取的措施。大韩民国谨通知安

全理事会，大韩民国正在切实有效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747（2007）号决

议所载各项措施。 

• 已经向大韩民国所有有关当局全面通报了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的决定，同时已采取必要措施切实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747（2007）号决

议。 

• 大韩民国是所有涉及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导弹和常规武器的国

际不扩散和出口管制机制，例如核供应国集团、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

澳大利亚集团、桑戈委员会和瓦森纳安排的成员，始终依照国际标准，对

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导弹、常规武器实行严格的进出口管制措

施。 

- 大韩民国关于出口管制的重要法律和条例有：《外贸法》、《促进技术发

展法》、《原子能法》、《国防工业法》以及相关条例。《战略物项和技术

进出口综合通知》涉及五个多边出口管制机制（核供应国集团、导弹

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澳大利亚集团、桑戈委员会和瓦森纳安排）的所

有管制物项，规定了详细的进出口管制条例以及受管制物项的规格。 

- 此外，列入安全理事会第 1747（2007）号决议名单的个人和实体已经

列入不适合出口战略物项的人员和实体数据库中。 

• 安全理事会第 1747（2007）号决议要求采取的措施已反映在移民系统中，

用以监测进入大韩民国或经大韩民国过境的列入安全理事会决议名单的人

员。 

• 大韩民国政府修订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公告》，该公告规定冻结列入安全理

事会名单的人或实体所拥有或控制的资金、其他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此

外，大韩民国政府已采取措施，确保不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提供任何

赠款、财政援助和优惠贷款，除非用于人道主义和发展目的。 

 


